
1.	 引言

研發新穎而簡短的戒煙干預，鼓勵及幫助吸煙人士戒煙，
對促進公共衞生是必要的。雖然香港的吸煙率持續下降，
但 2019 年仍有約 637,900 名每日吸煙人士 1，其中至少有
一半會因吸煙而提早死亡 2。香港每年有接近 7,000 人因為
吸煙或吸入二手煙所引致的疾病而死亡 3。2011 年因吸煙
造成的醫療、長期護理開支和生產力損失高達 7.16 億美元，
相等於香港國民生產總值的 0.3%4。吸煙極易令人上癮，大
部分吸煙人士，尤其那些對尼古丁高度依賴的，在沒有輔
助的情況下，都難以自行戒煙。另一方面，大部分吸煙人
士不願意尋求戒煙服務的專業幫助，因此，接觸及幫助這
些無意戒煙的人士是一個挑戰。

戒煙比賽提供了一個機會接觸和鼓勵大批吸煙人士戒煙 5。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與香港大學護理學院和公共衞生學
院每年合作舉辦「戒煙大贏家」無煙社區計劃，其目標包括

（1）鼓勵吸煙人士戒煙；（2）動員非吸煙人士支持身邊吸煙
人士戒煙；（3）推動公眾關注煙草禍害及支持控煙工作；
及（4）發展及強化無煙社區推廣，共建無煙香港。自 2009

年以來（2011 年除外），委員會已舉辦共八屆「戒煙大贏家」
比賽，成功吸引了逾 9,000 名吸煙人士戒煙。「戒煙大贏家」
比賽亦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平台來進行隨機對照試驗研究，
設計新穎的戒煙干預方法並進行評估和改善，以幫助社區
的吸煙人士戒煙 6。

雖然使用戒煙服務能有效提高戒煙率，但香港的戒煙服務
仍未被充分使用，僅有 2.7％的現時吸煙人士曾使用過戒煙

服務 1。2015 年第六屆「戒煙大贏家」比賽的研究結果充分
顯示了主動轉介參加者至戒煙服務能提高戒煙服務使用和
戒煙率 7。2016 年第七屆「戒煙大贏家」比賽評估了不同強
度的主動轉介干預方法 8，主動轉介的成效亦得到印證。由
此可見，主動轉介是在社區層面提高戒煙服務使用和戒煙
率的重要干預方法。2016 年第七屆「戒煙大贏家」主動轉
介組中逾四分之三的參加者（77.0%）選擇轉介至戒煙服務，
但只有小部分參加者（34.9%）實際使用了這些服務。

獎金鼓勵可作爲一種提高戒煙服務使用的方法，能夠消除
吸煙人士因服務收費（如門診費）、交通費以及其他可能產
生的障礙，同時為他們提供使用戒煙服務的外在誘因。研
究表明，獎金鼓勵可以促進吸煙人士登記使用戒煙服務 9 

及 戒 煙 治 療（ 如 藥 物 治 療、 尼 古 丁 替 代 療 法、 輔 導 及 
諮詢）10,11。近期研究表明，主動轉介結合獎金鼓勵能使更
多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吸煙人士使用戒煙治療 10,12,13。給予
獎金鼓勵並協助轉介可能會有效增加在社區招募的吸煙人
士使用戒煙服務。

在 2018 年，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與香港大學、18 區區
議會、眾多地區合作夥伴及支持機構合作舉辦第九屆「戒
煙大贏家」比賽，並進行了一項兩組比較的隨機對照試驗
研究，以評估簡短戒煙建議（AWARD）結合主動轉介及獎
金鼓勵對增加戒煙率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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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2.1 招募詳情 

於 2018 年 6 月 16 日至 9 月 30 日期間，委員會在全港 18

區舉辦了共 70 場招募活動，並於赤柱監獄及羅湖懲教所進
行懲教署組別招募活動。受過訓練的無煙大使於招募活動
中主動接觸社區內的吸煙人士，邀請合資格的吸煙人士參
加「戒煙大贏家」比賽和隨機對照試驗研究，並根據研究分
組進行戒煙干預。隨機對照試驗的詳細研究方法已在一份
國際同行評審的學術期刊中發表 14。

參加隨機對照試驗研究的資格包括：

1. 年滿 18 歲及持有效香港身份證； 

2. 在過去三個月每天吸食至少一支煙或以上； 

3. 懂廣東話及閱讀中文； 

4. 一氧化碳呼氣測試結果達 4 ppm 或以上；

5. 打算戒煙或減少吸煙；

6. 擁有手提電話以供電話跟進。

所有合資格參加者必須簽署書面同意，才可以接受其研究
分組的戒煙干預。

隨機分組在社區層面上進行。運用集體分組方法，同一場
招募活動的參加者都得到相同的戒煙干預，以防止干預污
染（Intervention contamination）。隨機順序由提供隨機整
數的網站產生，並設立大小為 2、4 或 6 隨機排列的區組。
分組順序由沒有參與招募工作的研究員在每次招募活動開
始前分配，並通知無煙大使。即使分組結果無法對參加者
和無煙大使保密，但對結果分析員進行了保密。

參加者可選擇參加「戒煙大贏家」大抽獎組別或「戒煙大使」
組別。大抽獎組別中，共有五名於三個月跟進時通過生物
化學測試核實成功戒煙的參加者各贏取價值港幣 10,000 元
的超級市場購物禮券。在參加「戒煙大使」組別的參加者
中，三名在三個月跟進時通過生物化學測試核實成功戒煙
的參加者，經由委員會的遴選面試，獲選為「戒煙大贏家」
得主，分別獲取價值港幣 25,000 元的澳洲旅遊禮券（冠軍）、
價值港幣 15,000 元的新加坡旅遊禮券（亞軍）及價值港幣
10,000 元的泰國旅遊禮券（季軍）。兩個組別得獎者的提名
人亦分別可獲取價值港幣 2,000 元的超級市場購物禮券。

2.2 戒煙干預與跟進

干預組：參加者在招募時獲得以 AWARD 方法提供的簡短
戒煙建議 15,16。AWARD 方法需時約 3-5 分鐘，內容包括：（1）
詢問吸煙及戒煙背景（Ask）；（2）忠告吸煙的害處（Warn）；

（3）建議參加者儘快戒煙（Advice）；（4）轉介參加者至現
有戒煙服務（Refer）；及（5）通過即時通訊程式重覆以上
步驟（Do-it-again）。每位參加者均獲得一張健康警示宣傳
單張，內容涵蓋了吸煙對全球和香港所構成的負擔、因吸
煙和二手煙引致的相關疾病列表以及衞生署綜合戒煙熱線
1833 183 等相關資訊。該單張內容亦包含三個聲明，包括

（1）「世界衞生組織警告，每兩個吸煙人士便有一個死於吸
煙。」；（2）「最新研究指出，每三個年輕時開始吸煙、煙
量大或煙齡長的吸煙人士，便有兩個死於吸煙」；和（3）「吸
煙人士的平均壽命比非吸煙人士短十年」。

干預組的參加者亦會接受主動轉介至戒煙服務。與前幾屆
「戒煙大贏家」比賽相似，無煙大使會於基線使用戒煙熱線

卡向參加者介紹香港現有的戒煙服務，包括（1）衞生署綜
合戒煙熱線、（2）東華三院戒煙綜合服務中心、（3）醫院
管理局戒煙輔導服務中心、（4）博愛醫院中醫戒煙服務、（5）
香港大學青少年戒煙熱線，並鼓勵參加者選擇其中一項服
務，及填寫主動轉介表。取得參加者的同意後，他們的聯
絡資料將轉交至他們所選擇的戒煙服務，以提供進一步的
戒煙治療。

此外，干預組參加者獲告知三個月内使用任何戒煙服務便
可獲得小額獎金鼓勵。獎金為一所本地大型連鎖超市價值
港幣 300 元（約 38 美元）的購物禮券。同意預約戒煙服務
的參加者必須簽署兩份轉介表格，表明其願意使用所選服
務，表格同時註明獲得獎勵的所需條件，其中一份由參加
者保管，另一份則由研究人員保存。獎勵資格包括但不限
於戒煙治療的類型，包括藥物治療（如尼古丁替代治療），
行為支持（如面對面 / 電話諮詢、團體治療），或綜合治療。
干預組參加者在一、二或三個月的跟進中自我報告使用戒
煙服務後，會得到相應獎金。

對照組：參加者在招募時獲得基於 AWARD 方法的戒煙建議，
另外，於招募時亦會獲發一本予所有參加者、由委員會設
計、12 頁的「踏出第一步」自助戒煙小冊子。

非研究組：「戒煙大使」組別、無法閱讀中文或以中文溝通、
或於特定工作場所招募的參加者，會被分配到「非研究組」。
在同一活動上招募到的非研究組別的參加者會獲得與隨機
對照試驗研究的參加者相同的戒煙干預。赤柱監獄及羅湖
懲教所的參加者屬於懲教署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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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參加者於基線時完成問卷後在第一、二、三和六個月
接受共四次的電話跟進。其中隨機對照試驗組和非研究組
參加者接受電話跟進，懲教署參加者接受自行填寫的問卷
跟進。為提高跟進的參與率，成功完成全部四次跟進的參
加者可額外獲得港幣 100 元的現金獎勵。每名參加者於每
次電話跟進時收到最多七次的來電及一個語音訊息，如仍
然未能聯絡上，將會被列為是次跟進的失訪個案。在三個
月和六個月跟進時自我報告已成功戒煙的參加者（在過去
七天內完全沒有吸煙）會獲邀請參加生物化學測試（一氧化
碳呼氣測試和可的寧口水測試），以核實戒煙情況。所有通
過測試的參加者可在三個月及六個月跟進時獲得價值港幣
500 元的現金獎勵。

研究的主要結果為三個月及六個月跟進時經生物化學測試
核實的戒煙率。次要結果包括：（1）自我報告過去七天內
完全沒有吸煙的戒煙率；（2）與基線調查比較，減少吸煙
量達一半或以上的比率；和（3）使用戒煙服務的情況。

所有參加者（總數 =1,231）於基線調查時的人口特徵及吸煙
情況會在報告中描述。我們通過卡方檢驗比較了兩個研究
組別的主要和次要結果。我們採用治療意向分析法進行分
析，假設數據缺失參加者的吸煙行為於基線調查後沒有變
化，亦採用完整資料個案分析，將失訪的參加者排除在外。
我們還評估參加者使用戒煙服務的情況、戒煙認知的改變、
戒煙嘗試及其原因、退癮徵狀、戒煙時得到的社交支持、
戒煙輔助工具的使用和對電話跟進的意見。

3.	 結果

在 第 九 屆「 戒 煙 大 贏 家 」比 賽 的 70 場 招 募 活 動 中， 約
88,000 名市民曾行經「戒煙大贏家」的招募攤位，其中超
過 11,000 人查詢戒煙資訊、詢問比賽詳情或參與招募活動
中的遊戲攤位。99 名接受過培訓的無煙大使於現場協助
進行推廣和招募活動，共接觸了約 7,600 名吸煙人士和約
16,800 名非吸煙人士。

在 1,343 名招募到的吸煙者當中，有 82 人（6.1%）未符合
參加比賽的資格。共有 1,261 名（93.9%）吸煙人士參加了「戒
煙大贏家」比賽。當中共有 1,093 名（86.7%）參加者參與隨
機對照試驗研究，並被隨機分配至干預組（563 人）或對照
組（530 人）。非研究組別的參加者會作獨立分析，他們包
括 91 名（7.2%）參加「戒煙大使」組別的參加者，及 47 名

（3.7%）無法以中文溝通或於特定工作場所招募的參加者。

為確保研究結果來自社區吸煙者的數據，30 名（2.4%）懲教
署組別參加者的相關數據會排除在數據分析之外。

大部分參加者主要透過招募攤位（94.2%）知悉第九屆「戒
煙大贏家」比賽（圖一）。其次的知悉途徑包括同事、朋友
或家人（2.1%）、網頁（1.7%）以及電視（1.0%）。

圖一

1 沒有顯示缺失數據
2 參加者可選擇多於一個答案

3.1 基線人口特徵

表一顯示在 1,231 位參加者中，大多數為男性（83.7%），年
齡在 30-59 歲之間（59.1%）。一半以上已婚 / 同居（53.4%），
約三分之一（31.1%）至少有一名子女。過半具有中學或以
上學歷（65.3%），45.1% 居住在租住的公共房屋，33.1％
的家庭每月收入低於港幣 25,000 元，64.4% 為自僱或受僱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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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2 吸煙概況

參加者開始吸煙的平均年齡為 18.6 歲（標準差 =9.5），其中
48.0% 的參加者在 18 歲前開始每週吸煙（圖二）。參加者平
均每日吸食 15.0 支捲煙（標準差 =10.2）。接近一半的參加
者（48.0%）每天吸食少於 10 支捲煙（圖三）。

圖二 

1 沒有顯示缺失數據

圖三

1 沒有顯示缺失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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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1-3011-201-10

整體參加者於基線調查時每天吸煙數量 (總數 =1,231)1

約五分之二的參加者（41.3%）在起床後的 5 分鐘內吸食
第一支煙。依據吸煙嚴重度指數（Heaviness of Smoking 
Index，HSI），超過一半參加者的尼古丁依賴程度為中等
至嚴重（53.4%）（圖四）。約三分之一參加者從未嘗試戒煙

（35.9%）（圖五）。大部分參加者無意於基線調查後的 30 天
內戒煙（63.7%）（圖六）。相比於隨機對照試驗組別，有更
多非研究組別的參加者計劃於基線調查後七天內戒煙（P 值
<0.001）。

圖四

1  尼古丁依賴程度以 HSI 項目測量：(1) 每日吸第一支煙的時間和 (2) 每日吸煙量
2   沒有顯示缺失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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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參加者基線人口特徵	( 總數 =1,231)

人數	(%)
總數 干預組 對照組 非研究組

 (N=1,231)  (N=563)  (N=530)  (N=138)
性別

男 1,030 (83.7) 472 (83.8) 434 (81.9) 124 (89.9)
女 201 (16.3) 91 (16.2) 96 (18.1) 14 (10.1)

年齡 ( 歲 )
≤29 227 (18.4) 107 (19.0) 93 (17.5) 27 (19.6)

 30-59 728 (59.1) 312 (55.4) 325 (61.3) 91 (65.9)
≥60 238 (19.3) 118 (21.0) 104 (19.6) 16 (11.6)

缺失數值 38 (3.1) 26 (4.6) 8 (1.5) 4 (2.9)
婚姻狀況

單身 359 (29.2) 154 (27.4) 159 (30.0) 46 (33.3)
已婚 / 同居 657 (53.4) 302 (53.6) 276 (52.1) 79 (57.2)

其他 50 (4.1) 22 (3.9) 21 (4.0) 7 (5.1)
缺失數值 165 (13.4) 85 (15.1) 74 (14.0) 6 (4.3)

育有子女
否 597 (48.5) 273 (48.5) 252 (47.5) 72 (52.2)
是 383 (31.1) 171 (30.4) 160 (30.2) 52 (37.7)

缺失數值 251 (20.4) 119 (21.1) 118 (22.3) 14 (10.1)
教育程度

小學程度或以下 136 (11.0) 73 (13.0) 51 (9.6) 12 (8.7)
中學程度 610 (49.6) 275 (48.8) 248 (46.8) 87 (63.0)

大專或以上 194 (15.8) 76 (13.5) 92 (17.4) 26 (18.8)
缺失數值 291 (23.6) 139 (24.7) 139 (26.2) 13 (9.4)

就業情況
自僱 / 受僱 793 (64.4) 338 (60.0) 349 (65.8) 106 (76.8)

待業 100 (8.1) 56 (9.9) 31 (5.8) 13 (9.4)
退休 139 (11.3) 76 (13.5) 53 (10.0) 10 (7.2)

缺失數值 199 (16.2) 93 (16.5) 97 (18.3) 9 (6.5)
家庭每月收入 ( 港幣 )

少於 25,000 407 (33.1) 193 (34.3) 158 (29.8) 56 (40.6)
25,000-60,000 326 (26.5) 148 (26.3) 138 (26.0) 40 (29.0)

60,000 以上 62 (5.0) 18 (3.2) 30 (5.7) 14 (10.1)
缺失數值 436 (35.4) 204 (36.2) 204 (38.5) 28 (20.3)

居住情況
租住公共房屋 555 (45.1) 266 (47.2) 224 (42.3) 65 (47.1)
自置公共房屋 103 (8.4) 43 (7.6) 47 (8.9) 13 (9.4)

私人房屋 250 (20.3) 115 (20.4) 101 (19.1) 34 (24.6)
其他 32 (2.6) 12 (2.1) 10 (1.9) 10 (7.2)

缺失數值 291 (23.6) 127 (22.6) 148 (27.9) 16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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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主要結果：三個月及六個月跟進的自我報告戒煙率

根據治療意向分析，三個月和六個月跟進時的整體自我報
告戒煙率（在過去七天內完全沒有吸煙）分別為 16.6% 和
16.1%。干預組於三個月（17.9% 比 12.3%；P 值＝ 0.01）和
六個月（18.5% 比 11.7%；P 值 <0.01）的自我報告戒煙率都
顯著高於對照組約 46% 至 58%。完整個案分析亦得出類似
的結果（圖八）。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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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1 沒有顯示缺失數據

圖六

1 沒有顯示缺失數據

3.3 研究結果

個案保留率

第一、二、三和六個月跟進訪問的整體個案保留率分別
為 80.0%、75.9%、76.5% 和 72.5%。干預組與對照組於第
一 個 月（76.6% 比 81.5%；P 值 =0.10）， 第 二 個 月（72.6%

比 77.5%；P 值 =0.13）， 第 三 個 月（74.8% 比 76.0%；P 值
=0.89）和第六個月（69.8% 比 73.4%；P 值 =0.19）的保留率
相近（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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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及六個月跟進的生物化學測試核實的戒煙率

治療意向分析顯示，整體在三個月及六個月的生物化學
測試核實的戒煙率分別為 7.2% 及 6.4%。干預組在三個月

（8.3% 比 4.5%；P 值 =0.01）和六個月（7.5% 比 4.5%；P 值
=0.04）的核實戒煙率顯著高於對照組約 67% 至 84%。完整
個案分析亦得到類似的結果（圖九）。

圖九

三個月和六個月跟進的減煙率

根據治療意向分析，整體有 19.7% 和 18.9% 未能成功戒煙
的參加者分別在三個月和六個月時的吸煙量比基線調查時
減低了至少一半（圖十）。雖然干預組在所有跟進的減煙率
都比對照組稍高，但在組間比較中沒有顯著差異（所有 P

值 >0.05）。

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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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治療意向分析，整體參加者在三個月和六個月的戒煙
或減煙比率分別為 36.3% 和 35.0%（圖十一）。干預組於
三個月（34.6% 比 34.3%；P 值 =0.92）和六個月（35.3% 比
32.8%；P 值 =0.38）的戒煙或減煙率，均顯著高於對照組。
完整個案分析亦得到相似的結果。

圖十一

戒煙服務的使用情況（一、二、三及六個月跟進）

根據隨機對照試驗研究的設計，只有干預組的參加者獲主
動轉介至戒煙服務。在整個研究期間，38.7% 參加者共提
出了 476 次轉介戒煙服務的請求（表二）。干預組的累計次
數為 368 次，而對照組則為 37 次。

表二　	整體參加者的戒煙服務轉介情況 
（總數 =1,231)

總數
(人數 =1,231)

干預組
( 人數 =563)

對照組
( 人數 =530)

非研究組
(人數 =138)

請求轉介	
至戒煙服務 476 (38.7) 368 (65.4) 37 (7.0) 7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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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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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月 (完整個案分析)
(總數=892)

戒煙或吸煙量減少一半或以上的比率 
（治療意向分析及完整個案分析）（三個月及六個月跟進） 

(總數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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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使用戒煙服務的參加者人數隨著跟進時間增加。整體而
言，14.9% 的參加者曾使用過至少一次戒煙服務（表三）。
在所有跟進中，干預組的累計戒煙服務使用率均顯著高於
對照組（所有 P 值 <0.001）。有 134 名參加者（包括 108 名
干預組和 26 名非研究組參加者）於三個月內使用戒煙服務
因而達到獲得獎金鼓勵資格，當中 88 名（65.7%）接受了獎
金鼓勵。
 
表三	 戒煙服務使用情況	( 總數 =1,231)

總數
( 人數 =1,231)

干預組
( 人數 =563)

對照組
( 人數 =530)

非研究組
(人數 =138)

一個月 94 (7.6) 68 (12.1) 6 (1.1) 20 (14.5)
二個月 131 (10.6) 97 (17.2) 9 (1.7) 25 (18.1)
三個月 145 (11.8) 108 (19.2) 11 (2.1) 26 (18.8)
六個月 184 (14.9) 121 (21.5) 36 (6.8) 27 (19.6)

在 121 名曾使用戒煙服務的干預組參加者中，最常用的服
務為尼古丁替代療法（40.5%），其次為中醫針灸（35.5%） 
和面談輔導（15.7%）（圖十二）。

圖十二

1 參加者可選擇多於一個答案

戒煙服務使用與戒煙率之間的關聯

108 名在三個月內曾使用戒煙服務的干預組參加者，其三個
月和六個月跟進時的自我報告戒煙率和生物化學測試核實
的戒煙率均顯著高於 455 名沒有使用戒煙服務的參加者（所
有 P 值 <0.001）（圖十三）。

40.5%

35.5%

15.7%

10.7%

7.4%電話輔導

尼古丁替代療法
 （如香口珠/戒煙貼/吸入劑）

面談輔導

中醫針灸

醫生處方戒煙藥物

戒煙服務的使用情況 (總數 =121) 1

圖十三

185 名干預組參加者沒有使用戒煙服務，首要原因為「繁忙」
（34.1%），其次為「時間不合」（24.3%）、「利用意志力戒煙」
（18.4%）、「無興趣」（13.5%）（圖十四）。

圖十四

1 參加者可選擇多於一個答案

戒煙的自我效能

由 0 分（最小）到 10 分（最大）的量表中，基線調查時所有
參加者的「戒煙重要性」、「戒煙困難度」、「戒煙自信度」
的認知平均得分（標準差）分別為 6.98 分（2.54）、6.67 分

（2.54）和 5.44 分（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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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沒有使用戒煙服務的原因 (總數 =18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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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戒煙自信度的認知

在提供了完整數據的參加者中，干預組（5.33 至 4.06；P 值
<0.001）和對照組（5.26 至 4.25；P 值 <0.001）的戒煙自信
度認知的整體平均分在基線調查和三個月跟進之間顯著下
降，其後在三個月至六個月的跟進中上升，其中干預組由
4.06 上升 至 4.74（P 值 <0.001），對照組由 4.25 上升至 4.54

（P 值 =0.059）。由基線開始至六個月的研究期間，平均分
的改變在組間比較中有顯著差異（P 值 <0.05）（圖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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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

6.82 6.92

6.96

非研究組對照組干預組總數

六個月三個月基線

戒煙困難度的認知 (總數 =731)1

組內成對樣本 T 檢定的 P 值 跨組獨立樣本
 T 檢定的 P 值干預組 對照組

基線至三個月 0.001 0.005 0.64

三個月至六個月 0.002 0.015 0.06

基線至六個月 0.503 0.716 0.38
1 由 0 分（完全不困難）至 10 分（非常困難）；缺失數據排除在外。

戒煙重要性的認知

在基線調查、三個月及六個月跟進時均提供了完整數據的
參加者中，干預組的戒煙重要性認知的整體平均分從基線
到三個月跟進顯著增加（6.84 比 7.13；P 值 =0.049），而在
對照組中則略有增加（6.81 比 6.92；P 值 =0.43）。從三個月
到六個月跟進中，干預組（7.13 比 6.69； P 值 <0.001）和對
照組（6.92 比 6.55； P 值 =0.004）的平均分都有顯著下降。
兩組的平均得分從基線到六個月跟進均無顯著變化（P 值
>0.05）（圖十五）。

圖十五

戒煙困難度的認知

在基線調查、三個月及六個月跟進均回答了相關問題的參
加者中，干預組和對照組的三個月跟進時的戒煙困難度認
知的整體平均分比基線調查顯著增加，其中干預組由 6.69

上升至 7.17（P 值 =0.001），對照組由 6.60 上升至 6.99（P

值 =0.005）。其後干預組（7.17 至 6.80；P 值 =0.002）和對
照組（6.99 至 6.66；P 值 =0.015）的平均分於三個月跟進至
六個月跟進之間下降。基線和六個月跟進之間的平均得分
變化無顯著差異（P 值 > 0.05）（圖十六）。

6.98 7.02

6.68

6.84

7.13

6.696.81
6.92

6.55

8.03

6.97

7.13

6.50

6.70

6.90

7.10

7.30

7.50

7.70

7.90

8.10

非研究組對照組干預組總數

六個月三個月基線

戒煙重要性的認知 (總數 =733)1

組內成對樣本 T 檢定的 P 值 跨組獨立樣本
T 檢定的 P 值干預組 對照組

基線至三個月 0.049 0.43 0.87

三個月至六個月 <0.001 0.004 0.01

基線至六個月 0.337 0.104 0.36

1  由 0 分（完全不重要）至 10 分（非常重要）；缺失數據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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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三個月及六個月跟進的嘗試戒煙率

根據治療意向分析，分別有 30.1% 和 40.5% 的參加者在
基線調查後三個月和六個月內曾作至少一次戒煙嘗試（圖
十八）。在未能成功戒煙的參加者當中，三個月和六個月的
嘗試戒煙比率為 21.7% 和 31.6%。不管有否計算成功戒煙
者在內，對照組嘗試戒煙的比率在三個月和六個月跟進時
均稍高於干預組。

圖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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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 (排除已戒煙者)
(總數=1,027)

六個月 (包括已戒煙者)
(總數=1,231)

六個月 (排除已戒煙者)
(總數=1,033)

嘗試戒煙比率（三個月及六個月跟進）

在研究期間曾作至少一次戒煙嘗試的參加者中，戒煙的主
要原因為「考慮自身的健康」（78.1%），其次是「考慮家人
的健康」（52.0%）及「預防吸煙引起的疾病」（39.4%）（圖
十九）。

圖十九

1 失訪數據被排除在外
2 參加者可選擇多於一個答案

所有在研究期間曾作至少一次戒煙嘗試的參加者中，最
常用的戒煙方法包括「依靠意志力」（66.3%）、「使用尼
古丁替代療法」（15.7%）和「飲水 / 吃小食」（15.3%）（圖
二十）。

圖二十

1 失訪數據被排除在外
2 參加者可選擇多於一個答案

78.1%

52.0%

39.4%

11.4%

9.8%

6.2%

4.8%

4.2%

3.8%

預防吸煙引致的疾病

煙價昂貴

考慮家人的健康

考慮自身的健康

為子女作榜樣

其他人鼓勵／壓力

患病需要接受治療

參加了「戒煙大贏家」比賽

很多地方禁煙後吸煙不方便

研究期間曾經嘗試戒煙的參加者的戒煙原因  
(總數 =498)1,2

66.3%

15.7%

15.3%

10.2%

4.4%

3.2%

 

 

停止買煙

因病入院而未能吸煙

接受戒煙診所輔導

飲水／吃小食

使用尼古丁替代療法

依靠意志力

研究期間曾經嘗試戒煙的參加者所使用的方法  
(總數 =498)1,2

5.44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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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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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5.26

4.25 4.54

6.40

4.55
4.59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非研究組對照組干預組總數

六個月三個月基線

戒煙自信度的認知 (總數 =729)1

組內成對樣本 T 檢定的 P 值 跨組獨立樣本
T 檢定的 P 值干預組 對照組

基線至三個月 <0.001 <0.001 0.74

三個月至六個月 <0.001 0.059 0.24

基線至六個月 0.002 <0.001 0.35

1 由 0 分（完全冇信心）至 10 分（非常有信心）；缺失數據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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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和三個月跟進訪問時評估了參加者的退癮徵狀。在
三個月內曾作至少一次戒煙嘗試的參加者中，最普遍的退
癮徵狀為「渴望吸煙」（30.5%），其次為「食慾增加」（16.1%）
和「難於集中精神」（15.5%）（圖二十一）。

圖二十一

1 失訪數據被排除在外
2 參加者可選擇多於一個答案

戒煙過程中的社交支持

在六個月完成跟進訪問的參加者中，最常見的社交支持來
自「配偶／伴侶」（18.8%），其次為「子女」（17.8%）和「其
他親戚」（17.8%）及父母（15.7%）（圖二十二）。然而，約兩
成的參加者（20.6%）得不到任何社交支持。

圖二十二

1 失訪數據被排除在外
2 參加者可選擇多於一個答案

30.5%

16.1%

15.5%

13.1%

8.2%

7.2%

7.0%

3.8%

暴躁／發脾氣／憤怒

渴望吸煙

睡不安穩

失眠

焦慮

體重增加

難於集中精神

食慾增加

三個月跟進時曾經嘗試戒煙的參加者的退癮徵狀  
(總數 =498) 1,2

18.8%

17.8%

17.8%

15.7%

13.2%

20.6%

配偶／伴侶

子女

朋友

父母

其他親戚

沒有任何社交支持

在研究期間曾在戒煙過程中得到的社交支持
(總數 =1,096) 1, 2

戒煙輔助工具的使用和滿意度

印刷資料和「Tangle」

所有參加者均收到戒煙小冊子和紓緩手癮的工具「Tangle」，
干預組參加者額外收到健康警示宣傳單張和戒煙熱線卡。
在六個月跟進時，大部分參加者（77.8%）曾閱讀過戒煙印
刷資料，29.6% 的參加者曾使用過「Tangle」（圖二十三）。
較 多 干 預 組 的 參 加 者 閱 讀 過 戒 煙 印 刷 資 料（80.9% 比
74.0%；P 值 =0.01），而略多對照組的參加者使用了「Tangle」

（26.3% 比 32.5%；P 值 =0.08）。

圖二十三

1 在六個月跟進時的失訪數據被排除在外
2 沒有顯示缺失數據 

在未曾閱讀戒煙印刷資料的參加者中，最常見未有閱讀資
料的原因是「繁忙」（61.1%），其次是「擱置在旁」（45.9%）
和「遺失」（10.0%）（圖二十四）。

圖二十四

1 參加者可選多於一個答案
2  在六個月跟進時的失訪數據被排除在外，沒有顯示缺失數據

77.8

29.6

80.9

26.3

74.0

32.5

79.8

31.5

0%

20%

40%

60%

80%

100%

干預組 對照組 非研究組總數

閱讀戒煙印刷資料 使用 Tangle

六個月跟進時參加者使用戒煙輔助工具的情況  
(總數 =1,030) 1, 2

61.1%

45.9%

10.0%

5.2%

繁忙

擱置在旁

遺失

覺得無用

參加者未曾閱讀印刷資料的原因 (總數 =229)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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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分（完全沒有幫助）到 5 分（非常有幫助）的量表上，
在六個月跟進時曾經閱讀過資料並使用過「Tangle」的參加
者中，認為印刷資料和「Tangle」對幫助戒煙的平均分（標
準差）分別為 2.90 分（1.70）和 0.94 分（1.40）（圖二十五）。
干預组和對照組的得分相近（P 值 =0.13）。

圖二十五

1  由 1 分（完全沒有幫助）到 5 分（非常有幫助）
2  在六個月跟進時的失訪數據被排除在外，沒有顯示缺失數據

對使用獎金鼓勵提高戒煙服務使用的看法

在 1 分（完全沒有幫助）到 5 分（非常有幫助）的量表上，
參加者認為以獎金鼓勵提高戒煙服務使用，對於幫助戒煙
和嘗試戒煙的平均分（標準差）分別為 3.05（1.20）和 2.89

（1.07）。

對跟進電話頻率的看法

大多數接受六個月跟進的參加者（87.0％）認為跟進電話
的頻率是適當的。所有組別的結果相近（P 值 =0.17）（圖
二十六）。

圖二十六

1  在六個月跟進時的失訪數據被排除在外，沒有顯示缺失數據

2.90 2.92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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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 0.92 0.93 1.04

印刷資料 Tangle

總數 干預組 對照組 非研究組
0.0

0.5

1.0

1.5

2.0

2.5

3.0

六個月跟進時參加者認為戒煙印刷資料和「Tangle」 
的幫助程度 (總數 =1,017)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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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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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3.6 6.9 2.7

87.0 89.1 84.3 89.1

1.8 1.3 2.3 1.8

總數 干預組 對照組 非研究組

太多 適當 太少

六個月跟進時參加者對跟進電話頻率的看法  
(總數 =892) 1

4.	 討論

從 2018 年 6 月至 9 月，第九屆「戒煙大贏家」無煙社區計
劃培訓了 99 名大學生和非政府機構義工的戒煙輔導能力，
通過在全港十八區舉辦 70 場招募活動，成功向超過 50,000

名的公眾傳遞無煙信息，並推動了超過 1,200 名吸煙人士
參與比賽戒煙。參加者在六個月跟進訪問時的自我報告過
去七天的戒煙率為 17.3%，高於第四屆（9.4%），第五屆

（10.9%），第六屆（13.0%），第七屆（16.0%）和第八屆（16.5%）
的「戒煙大贏家」比賽。

如同過往幾屆「戒煙大贏家」比賽，第九屆「戒煙大贏家」
比賽中進行了一項群組隨機對照試驗，評估一項綜合干預
方法（面對面簡短戒煙建議、主動轉介戒煙服務及獎金鼓勵）
能否有效增加在社區招募的吸煙人士的戒煙率。是次隨機
試驗研究結果顯示，干預組在六個月跟進時的自我報告戒
煙率較對照組高 58.1%，核實戒煙率則高 66.7%。由於干
預方法簡短且成本較低，儘管效應值為中等（戒煙率增加
約 50% – 70%），其干預效果是顯著的。干預組的累計戒煙
服務使用率（從基線的 12.1% 到六個月跟進時的 21.5%）顯
著高於對照組（從 1.1% 到 6.8%）（所有 P 值 <0.001）。由此
可見，主動轉介和獎金鼓勵可以提高戒煙率和戒煙服務的
使用。

與第六屆「戒煙大贏家」比賽的主動轉介干預相比，本屆的
主動轉介增設了獎金鼓勵予吸煙人士，鼓勵他們使用戒煙
服務。這種綜合的干預方法得到吸煙人士的廣泛接受，干
預組中約三分之二的參加者（65.4%）同意轉介，29.3% 的
人在三個月內至少使用了一次服務，69.2% 的人最終獲得
了獎金鼓勵。獎金鼓勵干預的策略可以幫助吸煙人士克服
使用戒煙服務的一些阻礙（如時間不匹配、缺乏興趣）和成
本考慮（如交通成本，時間（請假）成本）17。

本研究表明，作為簡短 AWARD 戒煙模式的輔助，在社區
採用小額且有條件的獎勵是有效的。過往在高收入國家開
展以獎勵為基礎的試驗大多採用大額的獎勵 18-21，但過大的
獎勵措施在財政上是無法持續的 22。鑒於香港是全世界人
均國內生產總值最高的地區之一（2018 年為 48,675.6 美元）
23，是次試驗所提供的獎勵僅針對戒煙服務的使用，而且
獎勵金額（38 美元）不大。結果發現與最近的研究相互吻
合，獎勵的金額不必很大，但若與其他戒煙服務並聯可以
增強干預效果 10,11。以往研究表明，缺乏對戒煙服務的了解
是使用戒煙服務的主要障礙之一 24。以面對面介紹的方式
增強對戒煙服務的了解，並配合少量獎勵措施，可提高戒
煙服務的使用和戒煙率。這與以往的研究發現互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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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群體層面提供小額獎勵（20 美元）並結合人際交流和
社會互動，可增加戒煙服務使用和長期戒煙率 25。

是次集體隨機對照試驗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是次試驗
考慮到實際操作而無法完全分離出每個干預成分（簡短戒
煙建議、主動轉介、獎金鼓勵）的效果。但我們更感興趣
是干預的綜合效果，多個元素的試驗同時針對戒煙的不同
阻礙，應具有更大的效應值。其次，由於經費限制，我們
無法評估是次干預的長期效果（如十二個月）。儘管如此，
連續四次跟進（在第一、二、三和六個月）使我們能夠追
蹤長達六個月的戒煙效果和戒煙服務使用情況。第三，由
於香港的女性吸煙率較低（2019 年為 3.2%）1，此集體隨機
對照試驗中的男性參加者多於女性參加者。這可能限制是
次研究結果推廣至女性吸煙較普遍的國家。此外，是次研
究結果亦難以普及於缺乏便利和廉價戒煙服務的國家。

5.	 結論

總括而言，第九屆「戒煙大贏家」比賽成功地接觸了眾多
社區吸煙人士和非吸煙人士，並推廣了戒煙信息和現有的
戒煙服務。「戒煙大贏家」比賽亦提供了一個向大眾傳播戒
煙信息的重要平台，並透過隨機對照試驗來檢測戒煙干預
的新方法。研究結果顯示主動轉介和獎金鼓勵措施可以有
效提高三個月和六個月的戒煙率。未來的研究應測試使用
小型獎勵措施對戒煙成果的長期影響。獎金鼓勵的設計和
內容有待進一步研究，例如獎勵的頻率、支付方式、獎勵
是固定還是隨個人制定等。

6.	 臨床試驗註冊編號

臨床試驗註冊編號：NCT03565796 (ClinicalTrial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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